
北京 ICP备案手册 
 

在您进行 ICP 备案操作时，不同省市管局要求的 ICP 备案规则以及所需材

料不同，本文将为您介绍北京市的备案规则。 

如您的 ICP 备案主体为企业或者单位时，您可参见如下规则，提前了解 ICP

备案规则并准备好 ICP 备案资料。 

1. 北京 ICP 备案重要规则 

1.1. 企业需使用营业执照等企业证件备案。 

1.2. 主体负责人需为法定代表人，若主体负责人确实无法为法定代表人，

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两面的电子材

料，如原件彩色拍照照片。 

1.3. 北京管局支持的备案域名列表如下： 

1.4. .art/.auto/.beer/.biz/.citic/.club/.center/.chat/.city/.company/.cool/.c

om/.cn/.co/.com.cn/.cloud/.design/.email/.fun/.fund/.fashion/.fit/.gol

d/.gov/.guru/.group/.host/.ink/.info/.ltd/.law/.life/.live/.love/.link/.lu

xe/.mobi/.net/.online/.pub/.plus/.press/.pro/.ren/.run/.shop/.site/.so

hu/.social/.show/.space/.top/.tech/.today/.team/.vip/.video/.wang/.w

ork/.wiki/.world/.website/.xin/.xyz/.yoga/.zone/.中信/.中文网/.中国

/.政务/.公益/.招聘/.在线/.娱乐/.游戏/.移动/.信息/.我爱你/.网址/.网

络/.网店/.网站/.手机/.时尚/.商店/.商城/.商标/.企业/.集团/.广东/.购

物/.公司/.佛山/.餐厅/.cc/.tv 

1.5. 说明：个别域名及在非中国内地注册的域名，不支持在北京地区备案

（如.hk/.tw/.asia/.jp/.so/.me/.icu/.io/.win/.org 等）。 

1.6. 主体负责人与网站负责人的手机号码和应急联系方式不可交换使用。 

1.7. 已备案成功的网站开通后需在网站底部悬挂网站 ICP 备案号并链接至

工信部备案平台，请您务必按照相关法规要求及通知内容在规定时间

内做好网站主页底部网站备案号的悬挂和链接工作，链接须指向工信

部备案管理系统网址（https://beian.miit.gov.cn）。 

非经营性备案的悬挂备案号： 

https://beian.miit.gov.cn/


✓ 主体备案编号的格式为省份简称+ICP 备+数字编码+号。网站

备案编号则会在主体备案编号的基础上，增加主体下备案的

网站顺序。示例如下所示。 

✓ 主体备案编号：京 ICP 备 123456 号。 

✓ 网站备案编号：京 ICP 备 123456 号-1、京 ICP 备 123456 号-

2 等。 

网站页面通用代码如下： 

<a href="https://beian.miit.gov.cn/" target="_blank">您的网站备案号

</a> 

如您是委托第三方公司管理您的网站，请您联系网站托管公司的 IT 人

员进行修改。 

1.8. 自 2018 年 01 月 01 日 0 点起，对提交的网站 ICP 备案申请，进行网

站备案域名核验。 

域名核验规则： 

域名持有者信息与 ICP 备案主体信息保持一致，包括姓

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如果您的域名持有者信息与后续进

行 ICP 备案的主体信息不一致，需先将域名过户至备案主体名

下，保障信息一致。 

域名有效期需大于或等于 3 个月。 

1.9. 域名持有者需与主办单位名称一致。如主体负责人非法定代表人，需

上传主办单位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 

1.10. 网站名称必须简称或全称，不能以视频、中心、文化、研究院、教育

等结尾。 

1.11. 单位网站名称命名注意事项请参见附件一：单位网站命名要求。 

1.12. 主体负责人、网站负责人，未满 14 周岁不允许进行 ICP 备案。 

2. ICP 备案所需资料 

2.1. 主办单位有效证件原件电子版彩色照片，如营业执照电子版等。 

2.2. 主体负责人有效证件原件电子版彩色照片，如身份证正反面电子版

等。 



2.3. 网站负责人有效证件原件电子版彩色照片，如身份证正反面电子版

等。 

2.4. 若证件类型为身份证，请确保身份证有效期大于 3 个月。 

3. ICP 备案流程概述 

3.1. 用户自主登录备案系统 https://beian.cbdtelecom.cn/，并提交网站备

案信息。（详见网站说明）； 

3.2. 网上备案信息初审（1-2 工作日），通过或退回修改； 

3.3. 预约现场材料提交并核实照相（周二下午或周四下午）； 

3.4. 工信部网上审核。（20-工作日）。 

4. 现场材料提交并核实照相具体内容如下： 

4.1. “网站负责人”本人预约（周二下午或周四下午）来我公司办理现场

审核手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乙 10 号众秀大厦 9 层，预约

电话：010-82158015； 

带齐“备案材料清单”中需要用户准备的相关材料； 

提供 网站负责人联系方式 座机+手机  单位地址  通信地址 网站负

责人邮箱及法人邮箱（纸质版打印出来） 

真实性核验单需要填写第一行单位名称及第二行的域名（域名前面不

要加“www”）并在网站负责人处签字、日期不写、同时主办单位处加盖公

章。 

现场材料提交清单 

序号 名  称 要  求 备 注 

1 网站主办单位有效证件（加盖公章） 复印件盖章 盖公章 

2 主体及网站负责人有效证件(居民身份证) 复印件盖章 盖公章 

3 其他材料：域名证书、 

前置审批材料等(没有前置审批材料就不用提供

了) 

复印件盖章 盖公章 

4 《网站主办方签署的信息安全管理协议书》 复印件盖章（需要“网站主办单

位”盖章） 

盖公章 

5 《互联网地址使用承诺书书》（非我公司客户提

供） 

（非本公司直接客户或者个人，提供本公司客户

或者其服务器所在单位授权书） 

复印件盖章（需要“我公司客

户”盖章） 

盖公章 



6 公司法人身份证有效证件 复印件盖章 盖公章 

7 《网站备案真实性核验单》 需要手写填网站主办者名称及网

站域名（第一行和第二行）最下方

网站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日期

先不要填写 

盖公章 

  



附录一：单位网站命名要求 

• 网站命名基本要求 

➢ 网站名称需大于 3 个及 3 个以上汉字。 

➢ 禁止使用纯数字、英文、域名作为网站名称且名称中不能包含特殊符

号。 

➢ 网站名称需与实际网站内容一致。 

• 网站名称禁止涉及的类别 

➢ 禁止涉及敏感信息（如反腐、赌博、廉政、色情等）等。 

➢ 非国家类单位禁止涉及国家信息和词汇，如中国、中华、中央、人民、

人大、国家等。 

➢ 禁止涉及博客、论坛、在线、社区、交流等信息。如涉及请到相关部门

办理前置审批文件。 

省份 禁止使用的行业类及经营性词汇 

北京市 返利、返现、合伙、利润、批发、评论、视频、售后、团购、学院、折扣、中心。 

 


